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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132 号 
 

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3 年 1 月 31 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2022 年年度业绩预告》

（以下简称“公告”）显示，你公司预计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1.2

亿元至 1.5亿元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

“净利润”）为亏损 3.5亿元至亏损 4.5亿元,你公司预计 2022年

末净资产为-2.6亿元至-1.6亿元，若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为负，

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公告显示，报告期业绩变

动主要原因为你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合同资产、应收款项等

各项减值准备约 3 亿元-4 亿元；疫情导致公司存量项目开工率

低；银行账户冻结导致公司新项目承接受到影响而固定运营成本

不断增加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行核查说明： 

1. 2022 年三季报显示，你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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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,835.69 万元，同比大幅增长 63.84%，占前三季度收入比达

45.73%。根据你公司前期对我所关注函的回复，第三季度收入大

幅增长的原因为前两季度受疫情影响较大，公司哈尔滨地区部分

项目未取得收入确认文件，第三季度疫情有所缓解，公司积极推

进项目结算并在第三季度确认了收入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你公司 2022 年度营业收入的主要构成、公司

的业务模式及经营情况、各项业务在各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、

主要交易对手方及交易金额，并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各项目是否达

到收入确认条件，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及合规性，是否存在确认不

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、提前确认收入以及用总额法代替净额法确

认收入等方式增加 2022 年度收入规模的情形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按照本所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—业

务办理》中“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”的要求，说明你公司 2022

年预计扣除后的营业收入情况、具体扣除项及金额、扣除依据，

并结合你公司各类业务的性质，逐项说明是否存在应扣除而未扣

除的情形。 

2. 2021 年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21 年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

值损失 2.83 亿元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0.29 亿元。你公司预计

2022 年计提合同资产、应收款项等各项减值准备约 3 亿元-4 亿

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 2022 年度计提减值的资产范围、减值原因、

各项资产的预计减值金额等。 



3 

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与以前年度相比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会

计政策、确定依据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报告期各项资产计提减值

增加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资产减值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

的有关规定，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少计提、

不计提相应减值准备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。 

3.因公司连续亏损、近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、

现金流紧张、银行账户被冻结等情况，你公司 2020 年、2021 年

财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。业

绩预告显示，报告期你公司仍继续亏损。请结合前述情况说明你

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确定性是否仍未消除，如是，请充分

提示风险。 

4.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9.3.2 条规定，

公司预计将出现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的，应当在相应会计年

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

的风险提示性公告，并在披露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

示公告。请你公司按照相关规则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充分提示有

关风险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

2023年 2 月 10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

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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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 年 2 月 3 日 


